附件2
福州市供销社2019年度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评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体系，落实各直属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客观评价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服务市社综合改革发展。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福州市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2019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通知》（榕政综〔2019〕225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考评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福州市供销社各直属单位201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及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的考评。考评具体工作由市社经济发展处、监察审计室、其他处（室）组织实施。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奖惩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第四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评工作依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达的2019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以及本年度安全工作部署要求等开展。

第五条 考评内容由安全生产责任控制指标、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成效、市社安全办综合评分、实地检查四个部分组成。考评采取评分制，共1000分，扣分以考核内容中的标准分为单元，扣完为止。

（一）安全生产责任控制指标考评标准分为100分。内容由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和较大事故起数一个方面组成。事故指标考评以市社经济发展处核对年度事故统计数据为准。

（二）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成效考评标准分为700分。内容由安全生产组织领导、安全生产制度机制建设、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以及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等五个方面组成。

（三）抽查被考核单位网点安全生产落实情况考评标准分168分。考核组在考评中将随机抽查1-3个网点，并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四）安全监管综合评分为32分，由市社经济发展处根据各单位日常配合市社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第六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考评，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等办法进行，坚持严格标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做年度考评与平时检查相结合、定性考核与量化考核相结合。

第七条 各单位负责人2019年安全生产履职情况报告必须在考核当日交由考核组带回。

第八条 考评由考评组对照考评评分标准逐项查阅相关材料，分别进行评分。

第九条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的年度考评情况，由市社经济发展处进行汇总和综合初评，并报市社领导审定，由市社确定并进行表彰奖励。对发生重大及以上级别生产安全事故的直属单位，取消评比资格。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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